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石家庄市审计局主要职责
1983年原石家庄地区与石家庄市分别组建成立了审计机关。1993年，地、市审计局合并为石家庄市审计局。石家庄市审计局作为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在市长和省审计厅的领导下，负责全市审计工作。
根据《石家庄市审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规定，石家庄市审计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领导，协调监督全市审计机关的业务，编制全市审计工作规则，确定年度工作重点；参与拟订石家庄市有关审计、财经方面的政策法规；制定审计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情况。
（二）向市政府有关部门通报审计情况，提出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工作措施的建议。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规定，直接进行下列审计：
1、市本级财政决算执行情况和其它财政收支。
2、市直各部门、事业单位及下属单位的财务收支。
3、县（市）、区人民政府决算执行情况和决算。
4、市政府各部门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决算外财政收支。
5、市属地方金融、保险机构及分支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
6、市政府管理的和受市政府委托由社会团体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环境保护资金、社会捐赠资金及其它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
7、省审计厅授权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
8、市属境外企业，合资、合作的资产、负债的损益状况。
9、市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
10、国家投资建设项目的决算或概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
11、其它法律法规规定的审计事项。
（四）向市长提交市级决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受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决算执行情况和其它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
（五）组织实施对贯彻执行国家财政方针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情况的行业审计、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组织、指导全市各级审计机关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离任审计；对市以下各级审计机关审计的单位，必要时进行抽查；依法受理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审计决定的复议申请。
（六）与县（市）、区人民政府共同领导县（市）、区审计机关，协同办理县（市）、区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事项。
（七）组织实施内部审计的指导与监督；组织审计专业培训；监督社会审计组织的审计专业质量。
（八）承办市政府和省审计厅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决算编报范围的单位包括局本级和经济责任审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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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4年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总体情况
石家庄市审计局2014年收入总决算2605.69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决算2605.69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正常公用经费和专项公用经费支出。其中：局本级2175.97万元，经济责任审计分局388.72万元，年末结转结余41万元。比2013年度增加了128.79万元，主要是增加了专项审计经费。
1．按照功能科目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564.69万元，包括：审计事务项下行政运行支出1433.13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82.84万元，审计业务支出1024万元，信息化建设24.72万元。
2．按照经济科目分类：全部为基本支出2564.69万元。
二、2014年“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石家庄市审计局“三公”经费支出是指公务人员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2014年石家庄市审计局“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计120.47万元。其中:2014年因公出国（境）0人，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接待93次278人，费用1.39万元，同比减少了0.6万元，主要是加强了招待费的管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9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9.08万元，车辆购置费为0，公务用车费共计119.08万元。同比减少了0.83万元，主要原因是加强了车辆管控。（车辆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三、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会议费主要包含一般会议费4.19万元，市内审计住宿费52.08万元（属正常审计执法经费，列支会议费）。培训费包括审计专业班业务培训37.3万元，审计人员职称学历教育考试培训7.85万元（列支中央下达地方审计人员补助经费），一般培训费3.95万元。
